	温州市企业经营管理者

	任职资格评鉴中心


温评字〔2010〕1号
    


关于开展2010年度第一期长三角地区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评鉴工作的通     知
各企事业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加快长三角各城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市场化进程，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经2005年3月份在杭州召开的《关于推出经营管理者资质长三角互认证书》的会议确定，由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温州等十家官方承办的经营管理者评鉴中心组成长三角主要城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联合委员会，向通过资质评鉴的职业经理人统一发放互认证书，并由《组织人事报》作为全国发布平台。温州市企业经营管理者任职资格评鉴中心是该联合委员会在温州地区开展评鉴工作的唯一官方组织。现将2010年度第一期（总第19期）长三角地区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评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希望各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荐优秀管理人员参加评鉴。
一、申报条件

1、申报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高中或中专学历，从事管理工作8年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5年以上；

②大专学历，从事管理工作5年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3年以上；

③本科学历，从事管理工作3年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2年以上；

④研究生学历，从事管理工作2年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1年以上；

2、破格申报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连续三年经营业绩良好的中小型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经市评鉴中心确认后，可不受学历的限制；

②在企业经营管理岗位上成绩显著，并曾获得县（市、区）级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相应荣誉称号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可不受学历的限制。

其中：管理工作年限，计算到2009年3月31日。

二、申报时间和地点

申报时间：即日起额满为止
申报地点：温州市厂长经理人才公司（温州市企业经营管理者任职资格评鉴中心）

地    址：温州市鹿城路40号和平大厦三楼（顺生大酒店旁）           

电    话：0577-88288131  88279756  88228165  传真：0577-88227710

网    址：www.600hr.com （温州高新人才网）   Q Q：100393882   

三、报名注册需提交如下材料：
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任职文件及复印件、相关荣誉证书原件与复印件、2寸正面免冠照片5张、长三角地区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评鉴申报表（表格可在温州高新人才网Http://www.600hr.com 下载）。

四、评鉴程序
本次资格评鉴按如下程序进行：申报、资格审查、报名注册、管理知识培训、管理知识考试、测评、综合评审、颁发证书。

1、申报：提交长三角地区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评鉴申报表进行申报。

2、报名注册：在申报表提交一周内，会书面通知通过资格审查合格者报名注册。

3、培训时间为：以周日培训授课与学员平时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测试的主要内容与方式：

◆管理知识：笔试，以培训内容为主；取得MBA结业或学位证书者，可免予综合理论知识笔试，直接参加其他项目的测试。

◆测评：人机对话，主要测试人格特征和管理逻辑推理能力。

5、符合破格申报条件的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需提交答辩论文（主题自定，2000字左右）免予综合理论知识笔试、测评，直接进入评审。

五、证书效用
证书获得者可进入长三角地区职业经理人才库，长三角主要城市官方承办的评鉴中心提供证书网上查询功能，《组织人事报》予以登报公示。凡有意进入职业经理市场者，由长三角各主要城市经营管理人才评荐中心和人才市场提供优先推荐服务，并为职业经理的流动提供综合素质证明和档案管理服务。

另外，证书获得者还可进入由温州市人才办公室主持开发的《温州市高级人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成为我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费用
2500元（包括注册费、培训费、教材资料费、中餐费、证书工本费）

七、长三角主要城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联合委员会名单：
上海厂长经理人才公司       杭州市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

南通市人才中心             马鞍山市企业经营者人才评价推荐中心

合肥市企业经营者人才公司   宁波市经营者人才评价推荐中心

温州市经营管理者评鉴中心   南京市高层管理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         盐城市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人才服务中心

                        温州市企业经营管理者任职资格评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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